
吉首大学学生委员会文件
校学生会发〔2018〕6号

吉首大学学生志愿者管理办法（暂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志愿者工作，加强对学生志愿者和学生

志愿服务活动的管理，进一步推进立德树人，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各类学生志愿服务工作。

第三条 学生志愿服务，是指学生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奉

献时间和智力、体力、技能等，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十

六周岁（含）以上的未成年学生，经其监护人同意，可以申请成为学

生志愿者。未成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根据实际情况应当在其监护人

陪同下或者经监护人同意参与志愿服务。

第四条 学生志愿服务要遵循自愿、公益原则。学生志愿服务内

容主要包括：普及文明风尚志愿服务、送温暖献爱心志愿服务、公共

秩序和赛会保障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志愿服务以及面向特殊群体的志

愿服务等。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

第五条 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组织包括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分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和志愿服务类社团等。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组织将根据服务对象的需

求，向全校注册志愿者发布服务信息、提供服务岗位、组织学生参加

志愿服务，应充分尊重志愿者的自主意愿，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

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方式展开，经过公开考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要求

参加志愿服务。

第七条 学生志愿服务组织方式包括学校、各学院组织开展和学

生自行开展等。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意愿，

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方式展开，切实做

好相关指导、培训和风险防控工作。

第八条 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各学院青年志

愿者分会和青年志愿者组织开展服务。具体包括维护志愿者注册信息

管理系统，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以及登录志愿服务时长记录，对志

愿者个人和志愿者服务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组织志愿者开展学习培

训，培训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对外进行联系、协作和交流；组织志愿

者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九条 学院青年志愿者分会主要负责开展体现本院特色的志

愿服务活动；具体包括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建设，对学院志愿者实

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组织志愿者开展学习培训，培训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汇总学生志愿者注册信息，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志愿服务时长

确认，配合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活动。



第三章 注册

第十条 基本条件

（一）年满 16 周岁的我校在籍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研

究生和留学生。

（二）具备参加志愿服务相应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校规校纪及吉首大学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注册程序

（一）申请人于每年十月份到相应的开展志愿者注册工作的青年

志愿者分会或志愿组织提出申请，填写《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报名表》,

参加统一组织的面试和考核，通过后由学院青年志愿者分会或志愿组

织将名单统一上交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二）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对申请人进行审核。

（三）审核合格后，注册志愿者下载“志愿汇”手机软件并自行

注册，之后申请加入相应的志愿者组织。

（四）由志愿汇 app 三级管理员即各志愿组织负责人通过审核合

格的志愿者的申请，使之成为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

第四章 权力与义务

第十二条 权利

（一）有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得志愿服务活动真实、必要的

信息。

（二）有权接受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的权利。

（四）优先获得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

务的权利。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六）相关法律、法规及我校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所制订的

有关规定赋予的其它权利。

（七）可申请取消注册志愿者身份。

第十三条 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相关规定。

（二）每名注册志愿者每年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20

小时。

（三）履行志愿服务承诺，传播志愿服务理念。

（四）自觉维护团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

（五）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六）自觉抵制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的赢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

会公德的活动（行为）。

（七）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校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规定的其

它义务。

第五章 活动组织与管理

第十四条 志愿服务活动是指志愿者组织、志愿者服务社会公众

生产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行为。其志愿服务活动的范围主要包

括：（一）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帮老助幼；（二）支教助学、卫生



防疫、科技推广、文体服务；（三）环境保护；（四）精神抚慰；（五）

法制与社会公德宣传、法律援助；（六）其他社会公益服务。

第十五条 活动申报与组织管理

（一）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方应于活动前 7 天填写《吉首大学大学

生志愿服务活动申请表》，经学院团总支审核通过后递交给吉首大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

（二）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根据活动相关信息在志愿汇 APP

中设置活动名称、参与人群、志愿者招募时间、签到时间和范围等参

数，生成活动编码。

（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者招募和审核

工作，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记录和评价志愿者参与情况，审定志

愿者打卡签到情况。在活动结束后 7天内将活动相关资料（参与人员

名单、活动照片等）交至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第十六条 活动开展要求

（一）各青年志愿者组织不得开展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活

动，也不得开展任何其他超出志愿服务范围的活动。

（二）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方在活动开展前需要参与志愿者明确服

务内容、时间和有关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做好相应活动技能培训和

为参与志愿者购买人身安全保险。

（三）志愿者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参加一个或多个志愿服务活

动。



第六章 激励与表彰

第十七条 志愿者评价体系

（一）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认定其为一

至五星志愿者。

（二）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30小时以上的（含 30小时），

认定为“一星志愿者”；累计达到 60小时以上的（含 60小时），认

定为“二星志愿者”；累计达到 100 小时以上的（含 100 小时），认

定为“三星志愿者”；累计达到 150 小时以上的（含 150 小时），认

定为“四星志愿者”；累计达到 200 小时以上的（含 200 小时），认

定为“五星志愿者”；

（三）志愿服务时长按自然年度计算，不可跨年累积。

第十八条 志愿服务组织评价体系

（一）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根据各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活动

次数、影响力、总体志愿服务时长等，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服务集

体。

（二）一年内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3次，影响良好，组织志愿服务

时长累计达到 30 小时，认定为“一星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志愿服

务活动 5 次，影响良好，组织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60小时，认定为“二

星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7 次，影响良好，组织志愿服

务时长达到 100 小时，认定为“三星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志愿服务

活动 9 次，影响良好，组织志愿服务时长达到 150 小时，认定为“四

星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10次，影响良好，组织志愿



服务时长达到 200 小时，认定为“五星志愿服务组织”。

（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次数和时长按自然年度计算，不可跨年

累积。

第十八条 三星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以上（含）可申报参加

学校“优秀志愿集体”和“优秀志愿者”评选。五星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者）将优先推送至省级（国家）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评选，

在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宣传、活动场地和物品使用、经费支持等

方面优先考虑。

第十九条 在志愿者活动审核和组织过程中有明显违规行为的

青年志愿组织和负责人取消当年评优资格。在活动中未履行本管理办

法相关义务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者将注销其志愿者身份。严重违反学

校有关规定及国家法律法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吉首大学学生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于 2018 年 5月 1日执行。

吉首大学学生委员会

2018 年 3月


